附件1
关于修改《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
土地储备管理工作的意见》的通知
（征求意见稿）

根据《自然资源部 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印发<土地储备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自然资规〔2025〕2号）等有关规定，对《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储备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青政发〔2021〕20号）部分内容进行修改，具体如下。
1、 将“二、储备和实施范围（一）储备范围”，修改为：“纳入政府储备的土地包括：依法收回且原使用权已注销的国有建设用地；收购的国有建设用地；行使优先购买权取得的国有建设用地；已办理农用地转用、征收批准手续并完成征收的土地；其他依法取得的国有建设用地。”
2、 将“二、储备和实施范围（二）实施范围”中“市土地储备机构可以使用市级土地储备资金,与市内三区以外的区(市)政府、地铁集团等有关单位共同实施轨道交通土地资源开发利用区域、城市发展重点区域(包括空间规划战略留白区)及市政府确定的其他区域的土地储备工作”，修改为“市土地储备机构可以使用市级土地储备资金、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,与市内三区以外的区(市)政府等有关单位共同实施轨道交通土地资源开发利用区域、城市发展重点区域(包括空间规划战略留白区)及市政府确定的其他区域的土地储备工作。”
三、将“三、规划计划管理（二）‘三年滚动计划’和年度计划”中“因上级重要政策调整、重大决策部署、土地市场调控要求、低效用地开发等原因，确需调整年度土地储备计划的，每年中期可调整一次，按原审批程序报批”，修改为：“因上级重要政策调整、重大决策部署、土地市场调控要求、低效用地开发等原因，确需调整年度土地储备计划的，按原审批程序报批、备案。”
四、将“四、土地储备项目管理（二）项目实施”中“整理期满土地仍未达到入库条件的，此后产生的财务成本不予纳入土地收储整理成本”删除。
五、将“四、土地储备项目管理（四）储备土地前期开发”中“市土地储备机构应当按照政府采购有关规定，选择有实力的市场主体参与实施土地前期开发”，修改为：“市土地储备机构应当按照政府采购有关规定，选择市场主体参与实施土地前期开发。”
六、将“四、土地储备项目管理（五）储备土地供应”中“市土地储备机构使用市级土地储备资金,跨区域同市内三区以外的区(市)政府、地铁集团等有关单位共同开展的土地储备项目,土地供地方案根据现行审批权限按程序批准后,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统筹组织供应”，修改为：“市土地储备机构使用市级土地储备资金、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,跨区域同市内三区以外的区(市)政府等有关单位共同开展的土地储备项目,土地供地方案根据现行审批权限按程序批准后,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统筹组织供应。”
七、将“六、土地储备资金管理（二）成本核算”中“1.储备成本。土地储备成本主要包括市土地储备机构直接收储的补偿费用；土地收储整理成本（土地收储补偿费用、财务成本、收储管理费、土地管护费等费用）；前期开发成本；储备工作中发生的其他有关费用（含项目咨询、规划编制、勘察测绘、评估、审计等费用）。其中，财务成本按照不高于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（LPR）乘以资金使用期限核算，收储管理费按照不高于土地收储整理单位实际支出（不含财务成本）的2%确定。土地储备成本不得重复列支”，修改为：“1.储备成本。土地储备成本主要包括市土地储备机构直接收储的补偿费用；土地收储整理成本（土地收储补偿费用、收储管理费、土地管护费等费用）；前期开发成本；储备工作中发生的其他有关费用（含项目咨询、规划编制、勘察测绘、评估、审计等费用）。其中，收储管理费以招标等方式确定的费率为准，最多不高于收储补偿费用的2%。土地储备成本不得重复列支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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